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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该法令为投资扶持基金的设立奠定了框架基础，旨在为在越南实施合格投资项目的企业提供现

金补助。其明确界定了投资项目的资格标准，确保这些项目与国家经济发展重点相契合。

• 该基金由政府设立，并授权计划与投资部负责运营与管理，资金来源于国库拨款。

• 该基金主要提供两类补贴：（i）年度费用补贴和（ii）初始投资补贴。（i）旨在为高新技术领

域的企业、投资项目以及研发（R&D）中心提供持续的财务支持；而（ii）则专门面向半导体

和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的企业。

• 合格主体的认定不仅仅依赖于项目的总投资规模或年收入，还应结合具体情况，明确符合其他

相关条件。

• 符合基金（i）补贴资格的经营费用，如研发支出、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费用、高新技术产品制

造费用等，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可获得补贴。补贴额度根据主体类型和费用类别的不同而有所差

异。

• 该法令适用于2024 财年起，年度补贴申请的截止日期为补贴财年次年的7月10日之前。

• 德勤汇聚了各行业的顶尖专家，将与您深入交流，并将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。

简介

建议行动

随着新法令适用于2024财年起，企业应及时进行评估，以确保能够争取机会，并为2025年7月提交的

首次申请做好准备（如适用）。我们的建议如下：

识别差距并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

根据激励要求评估企业当前的资格，识别潜在障碍，例如缺乏必要的认证。我们建议采取积极

主动的措施，必要时申请高新技术认证，以确保合规并为申请程序做好准备。

2

全面评估ISF基金的适用性

深入分析ISF基金的激励政策，评估资格标准和相关条件，以识别企业能够争取激励政策升级的

机会。

1

办理申请

一旦确认符合资格，便可准备并提交完整的申请，以争取获得补贴。
3

越南政府于2024年12月31日颁布了第182/2024/ND-CP号法令，说明投资扶持基金的设立、管理与使

用事宜。该发令是越南有史以来首次推出的新开创性激励措施，是吸引全球顶尖高新技术企业进一

步投资的关键举措，标志着越南迈向成为全球技术中心的重要一步。通过此战略性政策，越南政府

再次强调推动创新、促进高新技术发展，并致力于将越南打造为全球尖端科技中心的坚定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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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对于主体A、B和C：

注意，符合资本金条件的项目需要满足资本金到位时间的额外要求。

• 对于主体D：最低资本金为3兆VND，在3年内至少投入1兆VND的资本金。

项目 要求

一般情况 最低资本金12兆VND或年收入20兆VND

芯片、半导体、
AI 数据中心项目

最低资本金为6兆VND或年收入为10兆

具有突破性技术
/产品的项目 (*)

没有最低资本金或收入要求

微集成电路设计
产业的项目

✓ 没有最低资本金或收入要求

✓ 承诺使用至少300名越南工程师/管理人员

✓ 每年培训至少30名高质量工程师。

• 主体 A –高新技术企业

• 主体 B – 开展高新技术产品制造投资项目的企业

• 主体 C –开展高新技术应用项目的企业

• 主体 D –开展研发中心（R&D Center）投资项目的企业

• 没有税务欠款情况；

• 对创新生态系统的

积极影响：促进高

新技术和突破性产

品的研发，为国家

发展做出贡献。

• 在半导体和人工智
能领域拥有研发中

心的企业

适用对象

基本条件与标准

年度费用补贴
初始投资
补贴

适用对象和激励计划

02类补贴的激励措施包括：（i）年度费用补贴和（ii）初始投资补贴。

第182/2024/ND-CP号法令之《投资扶持基金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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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最高补贴比例：
初始投资费用的
50%

补贴水平

符合补贴的费用 

1) 人力资源培训与发展费用
2) 研发支出
3) 新增固定资产成本
4) 高新技术产品的制造费用
5) 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费用
6) 政政府认可的其他相关费用

(*) 有关具体的合格费用，请参阅相关法令规定。

合格费用/投资项目

费用类 主体B 主体A、C 主体D

1. 人力资源培训
与发展费用

50%

2. 研发费用

▪ 首1,200亿VND：1%

▪ 1,200亿到2,400亿
VND：5%

▪ 超过2,400亿VND：
10%

▪ 首1,200亿VND：20%

▪ 1,200亿到2,400亿VND：
25%

▪ 超过2,400亿VND：
30%

▪ 首1,200亿VND：
10%

▪ 1,200亿到2,400亿
VND：15%

▪ 超过2,400亿VND：
20%

3. 新增固定

资产成本

(*) 每年补贴上
限为总投资资本
的0.5%

▪ 首1,200亿VND：1%

▪ 1,200亿到2,400亿
VND：2%

▪ 超过2,400亿VND：
3%

▪ 首1,200亿VND：8%

▪ 1,200亿到2,400亿VND：
9%

▪ 超过2,400亿VND：
10%

N/A

4. 生产高新技术
产品的费用

(*) 仅适用于列
入重点高新技术
产品目录的产品
制造费用

▪ 普通水平：0.5%

▪ 特殊水平：1%，针
对收入达2百万亿
VND，雇用1万名员
工，附加值30%的
项目）

▪ 普通水平：1%

▪ 特殊水平：3%，

▪ 针对：

‐ 针对收入达2百万
亿VND，雇用1万
名员工，附加值
30%的项目

‐ 晶片、半导体集成
电路和人工智能数
据中心相关项目

N/A

5. 社会基础设施
系统

25%

上述补贴比例为可获得的最高水平。

根据符合条件的费用类型，可能需要满足进一步的要求。

• 初始投资费用

年度费用补贴
初始投资
补贴

适用对象和激励计划（续）

02类补贴的激励措施包括：（i）年度费用补贴和（ii）初始投资补贴。

第182/2024/ND-CP号法令之《投资扶持基金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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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申请材料须在补贴财年次年的7月10日前提交。

(*)受理机构：经济区、工业区、高新技术区的管理委员会（适用于上述
区域内的项目），或当地计划与投资部门（适用于上述区域外的项目）。

• 申请文件将由受理机构进行评审，最终补贴金额由政府决定。

• 申请材料须在补贴
财年次年的7月10
日前提交至计划与
投资部。

• 申请文件将由受理
机构进行评估，最
终补贴金额将由政
府决定。

申请程序

金额确定原则

• 补贴总额不超过基金预算。

• 补贴金额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方向、招商引资策略及基金预算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确定。

• 最长为5年，延期需经总理批准。

补贴期限

• 补贴适用于项目开始产生收入并符合补贴条件的费用的第一年;

• 对于在第一年获得高新技术认证的项目，符合条件的费用包括当年全
年发生的相关费用。

补贴时间

有效力

• 该法令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并适用于2024 财年起。

• 财政年度是依据会计和税务法规规定的年度会计期间。

年度费用补贴
初始投资
补贴

适用对象和激励计划（续）

02 类补贴的激励02类补贴的激励措施包括：（i）年度费用补贴和（ii）初始投资补贴。

第182/2024/ND-CP号法令之《投资扶持基金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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